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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莞六条”政策解答发布

新入户首套房需符合“双半年”
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刘洁报道 ： 非

户籍居民家庭购买第二套商品住房的连
续缴纳社保年限要求由两年延长到三年；
夫妻离异 2 年内买房， 购房套数按离异
前家庭总套数计算； 新入户的首套房在
购房前两年内逐月连续缴纳社保满半年；
未结清首套贷款 ， 购 2 套首付不低于
50%……

2 月 27 日， 东莞市出台 《关于进一
步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的通知》 （以下
简称 “莞六条”）， 加强 “限购” “限贷”
“限价” 和土地价格等方面调控， 抑制投
资投机型购房行为 ， 堵塞炒房漏洞 。 3
月 15 日， 东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官网
发布 《<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市场调
控的通知>政策解答》 （以下简称 《政
策解答》）， 一一答疑释惑。

非莞户买房社保缴费年限增加

《政策解答》 明确， 非东莞市户籍
居民家庭在东莞市购买第一套商品住房
（新建商品住房或二手商品住房）， 须在
购房之日前两年内在本市逐月连续缴纳
社保满一年； 在本市购买第二套商品住
房， 须在购房之日前四年内在本市逐月
连续缴纳社保满三年。

“莞六条” 新政发布前， 已签订了
商品房认购书 （房地产买卖居间合同或
房地产买卖合同）， 向开发企业 （卖方）
交付了定金或部分购房款 （不含现金支
付）， 缴纳社保年限已符合 “购房之日前
三年内在东莞市逐月连续缴纳社保满两
年” 的要求， 购房资格认定按新政前的
相关规定执行， 可正常办理网签或过户
手续。 不符合上述要求的， 按新政规定
执行。

新入户首套房需符合 “双半年”

《政策解答 》 指出 ， “莞六条 ” 中
的 “新入户” 是指户口本登记入户时间
为 2021 年 2 月 27 日或之后。 在 2021 年
2 月 27 日前入户的 ， 按原政策执行 。
“第一套新建商品住房 ” 是指 2021 年 2
月 27 日起入户东莞市后购买的第一套
新建商品住房 ， 具体分以下三种情形 ：
一是在东莞市入户前其家庭在本市没有
商品住房的 ， 2021 年 2 月 27 日起入户
东莞市后购买的第一套住房为新建商品
住房 ， 需符合 “须在本市落户满半年 、
且在购房前两年内逐月连续缴纳社保满
半年” （“双半年”） 的要求， 如购买的
第一套商品住房为二手住房 ， 则不受
“双半年 ” 限制 ； 二是在东莞市入户前
其家庭在本市拥有一套商品住房的 ，
2021 年 2 月 27 日起入户东莞市后购买
的第一套住房为新建商品住房的， 也需
符合 “双半年” 的要求； 三是新政后入

户东莞市时其家庭在东莞市拥有 2 套或
以上商品住房的， 暂停向其销售新建商
品住房。

严格执行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

“莞六条” 对居民家庭首次购买非
普通住房、 拥有 1 套住房或有住房贷款
记录的购买普通住房， 首付款比例分别
提高了 10%， 强调进一步规范房地产金
融秩序， 明确严格执行差别化住房信贷
政策 ， 实施好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 ，
加强个人住房贷款审慎管理， 严防信用
贷、 消费贷、 经营贷等资金违规流入房
地产市场。

对于居民家庭在外地有一笔已结清
的住房贷款， 在本市有 1 套住房且住房
贷款未结清的情况， 如能提供该外地住
房属地相关部门出具的查册证明， 证明
该外地住房已不在居民家庭名下的， 则
在本市购买普通住房首付比例不得低于
50%， 购买非普通住房首付比例不得低
于 60%。 若无法证明外地住房不在该居
民家庭名下， 则在本市购房暂停发放商
业性个人住房贷款。

加强新建商品住房价格监管

为坚决遏制房价 过 快 上 涨 势 头 ，
“莞六条” 加强分类指导。 对新建商品住
房项目申报价格高于近期属地镇街 （园
区） 同类在售项目申报价格或本项目前

期申报价格的， 暂停核发预售许可证或
暂不办理现售备案， 旨在抑制不合理涨
价预期， 引导开发企业理性拿地。

同时， 围绕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的
调控目标 ， 进一步完善土地市场管理 。
通过加大住宅用地供应、 优化住房供应
结构等措施， 促进供需关系平衡。 通过
加大人才安居房筹集力度、 加快推进配
建安居房配租配售及限价住房落地实施
等措施， 加大人才安居保障力度， 旨在
从土地供应源头稳定房价预期， 进一步
加强住房保障体系建设。

完善房地产市场监测及信息公开

据合富辉煌、 乐有家等研究机构最
新统计显示 ， 3 月 1 日至 7 日 ， 东莞新
建商品住宅供应仅 160 套， 环比大幅减
少超 8 成 ； 新建商品住宅网签 528 套 ，
环比减少 2 成 。 二手住宅网签 348 套 ，
环比略减 5% ； 均价 18829 元/平方米 ，
环比略涨 4.3%。 一、 二手住宅成交热度
均有所回落。

“莞六条” 明确提出建立健全房地
产市场运行数据的统计与共建共享机制，
加强房地产市场监测分析； 进一步完善
二手住房网签交易价格发布机制， 一季
度发布首批典型镇街部分成交活跃二手
楼盘的网签交易信息， 并尽快扩大统计
镇街范围、 增加发布楼盘数量， 旨在科
学分析市场趋势变化， 进一步提高房价
透明度。

东莞坚决遏制房价过快上涨势头 资料图片

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廖惠康报
道： 3 月 12 日 ， 中山市自然资源
局公布 2020 年集体建设用地基准
地价、 集体农用地基准地价、 国有
农用地基准地价更新、 标定地价更
新、 “三旧” 改造区片市场评估价
更新成果。 此次地价更新成果中 ，
集体建设用地、 集体农用地基准地
价和标定地价为中山市首次制定 ，
标志着中山市集体用地公示地价体
系的首次建立。

此次公布的标定地价土地用途
包括国有商服、 国有商住混合、 国
有工业、 国有新型产业用地、 国有
公共服务 （类型一 ）、 国有公共服
务 （类型二 ）、 集体工业等八类 。
根据公布的标定地价更新结果对照
查看 ， 涉及的 24 个镇区共 247 宗
项目土地中， 住宅楼面地价最高的
为东区华鸿珑悦轩所在地块， 标定
住宅楼面地价为 9253 元/平方米 ，
华鸿珑悦轩也是目前在售房价最高
楼盘之一， 破 3 万元/平方米。

“三旧” 改造片区市场评估价
方面， 土地用途包括商服 、 住宅 、
工业 、 公共服务 （类型一 ）、 公共
服务 （类型二） 等五类， 设定容积
率分别为 2.0、 2.0、 1.5、 2.0、 1.0，
涉及片区 162 个。 其中， 东区街道
的紫马岭区片商服用地地价为 4604
元/平方米 ， 住宅用地 7596 元/平
方米 ， 均为 162 个片区中最高价
格。

集体建设用地方面， 土地用途
包括集体商服用地 、 集体工业用
地、 宅基地和集体公共服务项目等
4 类。 其中， 宅基地在土地平稳正
常情况、 特定市场条件下的宅基地
使用平均价格 （特定市场是指符合
正常集体组织内部流转或有偿推出
下形成的市场 ）， 其余 3 类用地均
在土地平稳正常情况、 公开竞争市
场条件下的出让土地使用平均价
格。 根据 《中山市集体建设用地级
别基准地价结果表 》， 集体建设用
地分为 VI 级， I 级范围以石歧区 、
东区为主， 面积为 17.31 平方公里，
占总面积 0.97%， 集体商服用地单
位面积地价为 5250 元/平方米。

集体农用地方面， 基准地价土
地用途包括集体耕地 、 集体园地 、
集体林地、 集体坑塘水面等四类 。
承包经营价格分为四级， 其中一级
耕地承包经营价格为 4.27 万元/亩，
64.05 元/平方米。 此外， 国有农用
地土地用途包括国有耕地、 国有园
地、 国有林地、 国有坑塘水面等四
类 ， 土地出让年期 50 年 ， 地价分
为四级， 其中一级耕地价格为 5.76
万元/亩,86.40 元/平方米。

有关负责人表示， 建立集体用
地公示地价体系不仅丰富中山市土
地市场价值参考标准， 为宗地评估
和地价管理的确定提供重要依据 ，
而且进一步显化集体用地的资产属
性， 促进土地市场建设和土地资产
权益保护， 为集体建设用地入市的
实践做好技术准备， 为推进农村土
地制度改革提供有力支撑。

中山首次建立
集体用地公示地价体系

推进自动化智能化建造

韦宏表示， 2019 年全国新开工装配
式建筑 4.2 亿平方米 ， 占新建建筑面积
的比例约为 13.4%。 广州市装配式建筑
近几年的发展速度飞快， 但可喜的成绩
背后也存在着问题： 一方面， 有些项目
没结合实际 ， 不管项目的外形多复杂 ，
为了装配式而装配式， 造成了项目工序
变多、 构件的种类变多、 施工变复杂和

造价增加。 另一方面， 装配式的初衷是
实现 “两提两减” （即提高质量、 提升
效率、 减少对用工的依赖、 节能减排绿
色环保） 的目标， 但目前在质量和效率
的提升方面还没有明显改善。

对此， 他认为要加强标准化和集成
化的设计。 建筑平面、 立面标准化、 模
数化设计有助于提高构件的标准化， 便
于构件的生产和安装 ， 减少材料损耗 。
但也要防止建筑风格千篇一律， 立面不
同之处可用特殊处理， 例如采用铝合金

构件、 钢构件或特殊预制构件等。 对于
凸窗、 阳台板、 叠合板、 楼梯和外墙板
等构件的标准化， 需要由政府部门牵头。
设备接头和接口也要标准化， 提升效益
和质量。

他强调 ， 要改进传统的施工机械 ，
推进自动化、 智能化的建造。 包括改进
传统的施工机械， 塔吊的使用改为用智
能化起重安装设备， 工厂自动化、 智能
化生产， 现场机械化、 智能化安装， 推
广应用机器人等。

（上接 01 版）


